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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文件 
鲁科职院字〔2021〕178 号 

 
 

 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基建（维修） 工

程付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为了有效控制学院基本建设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，规范建设 过程

中工程款支付的审批程序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有效，根据 

《基本建设财务规则》（2016 年财政部令 81 号）特制定《山东 

科技职业学院基建（维修）工程付款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。 

 

 
 

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

2021 年 12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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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

基建（维修）工程付款管理办法 

 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为了有效控制学院基本建设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， 

规范建设过程中工程款支付的审批程序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有 

效，根据《基本建设财务规则》（2016 年财政部令 81 号）特制 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用财政资金、财政专户资金、捐赠、 

自筹以及银行贷款等各类资金安排的工程项目建设投资。 

第三条 相关部门职责划分 

（一）建设规划处负责对施工单位所申报工程款是否达到合 

同约定的支付条件进行审核确认，对工程形象进度、工程质量、 

工程资料、已完工工程量及到场材料设备数量予以确认。 

（二）审计处负责复核工程形象进度、已完工程量及工程形 象

进度款的确认。 

（三）财务处负责根据审批确认的应付款额进行工程款的支 
 

付。 
 

第二章 工程项目支出预算的审批 
 

第四条 严格基建（维修）工程项目资金支出预算的审批管理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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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基建（维修）工程项目支出预算均需经学院党委会审议通过， 

方可安排资金支付。 

第五条 基建（维修）工程项目在上级部门正式批复“二下”预 

算之后，由建设规划处向学院党委汇报具体项目内容及预算金额， 

党委会审议通过后执行。 

第三章 工程款支付审批流程 
 

第六条 基建（维修）工程的勘探、设计、施工、设备以及 

大宗材料采购和工程监理，都要严格按照国家和学院的相关规 

定，履行采购程序并签订施工合同。各类合同要有明确的项目范 

围、质量要求、履约期限、质量保修、履约责任和违约处罚等条 

款，并明确工程预付款、材料和设备预付款的数额、支付时限及 

抵扣方式；明确工程进度款、工程竣工价款的结算条件、数额及 

时限；明确工程变更时，工程价款的调整方法、时限要求及金额 

支付方式；明确工程质量保证金的数额、预扣方式及时限；明确 

工程决算滞纳金的收取比例、扣缴方式及时限。 

第七条 工程项目资金按规定程序支付。在未取得相应批准、 

批复前，不得支付工程进度款、材料款等。为保证工程前期准备 

工作的正常进行，可支付工程项目的勘探设计图纸证照等前期费 

用。 

第八条 合同中有预付款条款的，按照合同要求支付预付款。 

预付款的支付按以下流程审批： 

（一）施工单位按照合同约定的预付款比例开具正式收款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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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并向建设规划处提出付款申请。 

（二）建设规划处审核确认支付款项，发起审批流程和支付 

流程；完成网上签批后提交收据、施工合同原件、党委会会议纪 

要，财务处办理资金支付。 

第九条 合同中有进度付款条款的，按照合同要求支付工程 

进度款。付款时应确保工程达到合同约定的形象进度，工程质量 

经验收达到合同约定要求，相关工程资料齐全。工程进度款按以 

下流程审批报销： 

（一）工程施工单位、建设规划处、监理部门共同确认工程 

价款结算清单（进度表），工程施工单位、监理部门加盖公章和 

项目负责人签字以及建设规划处加盖公章和部门负责人签字。 

（二）建设规划处对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进行审核 

确认，向审计处提出复核申请； 

（三）审计处对工程形象进度、已完工程量、审计资料的完 

整性、合规性以及工程形象进度款进行复核。 

（四）施工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和审计处复核结果开具正式发 

票，并向建设规划处提出付款申请。 

（五）建设规划处发起审批流程和支付流程，经党委会同意 

后完成网上签批向财务处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.发票； 

2.审计处复核意见和第三方审计意见； 

3.施工合同原件（首次付款提供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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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中标通知书（首次付款提供）； 

5.工程价款结算清单（进度表）； 

6.党委会会议纪要。 

第十条 工程项目施工中发生变更的，应按学院规定的变更 

办法进行变更。经批准的变更项目，预算造价 1 万元以下的项目， 

经业务部门、业务分管院长、院长签批；5 万元以下项目，经院 

务会讨论通过，5 万元（含）报经党委会研究通过。经审批的变 

更项目价款作为追加（减）合同价款，在工程进度款支付时按合 

同约定增加（扣除）。 

第十一条 勘察、设计费的支付审批流程，参照第九条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项目质量保证金和监理保证金按合同约定的比例 

或质量保修合同规定的比例提留，提留比例不得低于工程价款结 

算总额的 5%。待工程项目按合同规定的保修期满后再清算支付。 

工程质量保证金和监理保证金的支付须在保修期满且经回访无 

异议，由使用方验收签字，并经相关部门审定后方可办理付款手 

续。 

第十三条 跟踪审计机构审计费作为构成工程建设成本的一 

部分，实际支付时，必须经审计处负责人签字认可。 

第十四条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施工单位应在合同要求的 

期限内编制完整的工程结算书，经监理单位审核后报建设规划处 

初审，建设规划处审核后，报送学院审计处，由审计处委托第三 

方进行审计，审计完成后方可办理工程决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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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则 
 

第十五条 收款单位账户户名、发票销售方名称、发票专用 

章名称均应与合同签订单位保持完全一致。收款单位开具的发票 

应与税务系统查验结果一致。 

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开具发票时应在发票备注栏中写清工程 

项目名称。 

第十七条 付款审批时应在《付款申请单》上签字，不得直 

接在发票上审批签字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第十九

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 

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

2021 年 12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
 

 


